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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管機關應持續推動相關網路參與之政策管道，並適時公開與擴散試辦方案之成果效益，使外

界了解促進政策溝通所產生的實質意義與效果，以鼓勵社會持續參與，藉此有效延續網路參

與機制之發展。 

五、綜上所述，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方案執行成效顯著，具有正面意義。主管機關應擴大討

論議題，並宣傳相關效益與成果。藉此促進網路民主試驗之持續，並擴大社會溝通與群眾

參與等民主途徑。 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八十六）本院楊委員曜，針對近期各地施放天燈造成意外事件頻傳，

主管機關應基於兼顧觀光發展與安全維護之立場，討論是否

需研議適當之安全管理機制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年來，各地方流行於特殊活動時施放天燈展現活動特色，但也引發部分安全疑慮，亦曾

發生人員受傷案件。經查，相關天燈施放之管理機制，僅部分地區有政府與社區共同研擬

之管理辦法，大部分地區皆未有規範。 

二、據媒體報導，近期新北市政府與地方社區協會將共同研擬施放天燈管理辦法，針對天燈材

質、施放方式與產品品質訂出規範，並研擬辨識機制。相關作為具有公部門與私部門共同

合作，公私協力、促進自律等精神。 

三、綜上所述，主管機關對於如何兼顧觀光發展與公共安全維護，對於天燈施放區域和相關安

全維護與管理措施，應討論是否需與地方政府共同研議相關辦法。特向內政部提出質詢。 

（八十七）本院楊委員曜，針對我國進行之各項健康資料應用計畫，應

參考國外相關法規制度與學術研究，對於資訊隱私權與安全

維護等疑慮，提出完善之規畫與研究報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為提高健康資料與健保資料之應用效益，並促進醫藥衛生發展，積極推行諸如：台灣

健康雲計畫、健康加值協作中心等，針對國人健康資料之雲端應用，更配合政府開放資料

與雲端產業發展政策，鼓勵產業結合與醫藥研究，以促進最大經濟效益與研究發展。 

二、但由於相關健康資料之運用，牽涉人格核心，諸多人權團體與法律學者已提出質疑，特別

對於資訊隱私權與資訊安全維護等措施與準則，是否已確保資訊隱私與自主權，安全維護

措施是否足以應付相關資料外洩疑慮，以及資料去識別化之程度是否足夠等議題，引起外

界關切與疑慮。此外，現行與健康資料應用與開放有關之法規，國內僅停留在個人資料保


